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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重要日程表 

項目 日期與時間 

考試報名 

採個別報名方式，一律先上網填寫報名表，後現場繳件： 

(一)網路填寫報名表期間： 

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8：00 至 6 月 17 日（星期三）17：00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二)現場繳件報名期間(地點：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8：30 至 16：30 

＊報名現場核發准考證，試場及座位於 6 月 20 日(星期六)公告。 

公布試場分配表 

並開放查看試場 
109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16：00 至 18：00 

考試日期與時間 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8：20 至 10：00 

公布題本和參考答案 
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14：00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申請試題疑義釋復 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14：00 至 17：00 

公布試題疑義釋復結果 
109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12：00 後)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考試成績網路查詢 
109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17：00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申請成績複查 1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09：00 至 12：00 

網路選填志願 
1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12：00 至 6 月 24 日(星期三) 12：00 

網址：桃連區免試入學系統
https://tyc.entry.edu.tw/NoExamImitate_TL/NoExamImitate/Apps/Page/Public/ChooseSys.aspx 

繳交志願資料 

現場個別繳交志願資料： 

109 年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8:30-12:00；下午 13:30~16:30 止 

地點：桃連區免試入學主辦學校 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招窗口） 

公告分發結果及放榜 1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11：00 

申請分發結果複查 
1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16：30 前 

地點：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報到 109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09：00 至 11：00 

報到後放棄截止 10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14：00 前 

註：1.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第 15 條：「國民中學學生參加特色招生者，應擇一就學區報考
並據以分發，不以其具畢業或同等學力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籍所在地就學區為限。」 

    2.本日程表如有異動，以相關公告為準。 

    3.除繳交志願資料收件地點及分發結果複查為桃連區免試入學主辦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
校外，其餘程序均向本校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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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總則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入學簡章(以下簡稱本簡章)」依教育部 108 年 8 月 16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10359B 號令 

訂定之「高級中等學校多元入學招生辦法」，以及教育部 108 年 7 月 5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80068371B 號令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核定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並經

教育部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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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招生學校資料表 

校名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代碼 034399 

校址 （33743）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電話 （03）3813001#225 

網址 http：//www.dysh.tyc.edu.tw 傳真 （03）3813015 

 

核定班名 性別 

招
生
名
額 

外加名額 

特招考試採計科目 同分參酌順序 
身
心
障
礙
生 

原住
民生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 不限 35 1 1 數學 詳如評選方式 

國際交流特色班 不限 35 1 1 英語(含英語聽力測驗) 詳如評選方式 

評選方式 

一、錄取門檻：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109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應達數學科精熟(A)及

2 科基礎(B++)以上。 

國際交流特色班-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應達英文科精熟(A)及 2 科

基礎(B++)以上。 

二、錄取方式： 

以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

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考試採計科目總分成績高低依序錄取。

成績相同時，先依序比 109 年教育會考成績等級標示總點數（教

育會考單科成績等級標示對應點數計算方式：A++點數 7 點、A+

點數 6點、A點數 5點、B++點數 4點、B+點數 3點、B點數 2 點、

C點數 1點），倘再同分時，再依以下次序參酌：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 

國中教育會考數學科 A++ 自然科 A++英文科 A++國文科 A++

社會科 A++數學科 A+ 自然科 A+英文科 A+國文科 A+社會

科 A+數學科 A 自然科 A英文科 A國文科 A社會科 A數學

科 B++ 自然科 B++英文 B++國文科 B++社會科 B++。 
 

國際交流特色班 

國中教育會考英文科 A++ 國文科 A++社會科 A++數學科 A++

自然科 A++英文科 A+國文科 A+社會科 A+數學科 A+自然

科 A+英文科 A國文科 A社會科 A數學科 A自然科 A英文

科 B++國文科 B++社會科 B++數學科 B++自然科 B++。 
 

三、依學生總成績與志願序錄取，額滿為止，若總成績相同時，則依錄 

    取標準之比序項目依序分發，如經比序後仍全部相同且所選班別所  

    餘招生名額不足時，則予以增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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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簡介 

一、高鐵捷運客運交通最便捷：本校位於國門之都航空城新興開發區桃

園高鐵站特區內，距機場捷運線領航站 300 公尺，桃園高鐵站 800

公尺，北鄰國道二號大竹交流道，南接 66 號快速道路，並備有客

運直達車載送學生上下學，各交通路線可達桃園、中壢、平鎮、大

園、新屋、觀音、蘆竹等地，交通便利。 

二、教育部指定第一所「外語特色高中」：結合校內外活動積極推展多

元外語成果，以「創新永續，邁向國際」為願景，培養「人文關懷、

品格優良、熱愛閱讀、敏銳感應世界潮流」的學子。 

三、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深化數理邏輯系統思考的素養，拓展學生視

野，期許學生掌握時代脈動，提高學生利用數理邏輯及資訊能力且

具國際觀及競爭力；進而依學生 能力、專長、意願，輔導進入國

內外相關大學深造。 

四、國際交流特色班：推展國際語言能力，培養國際前瞻視野，教學創

新多元，並將異國的人文、習俗、風情等，融入課程，探討全球國

際議題，讓學生可以拓展國際視野，懷抱國際宏觀胸懷，掌握時代

脈動以提升自身國際觀及競爭力使成為地球村新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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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試務作業 

一、報名資格 

（一）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或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畢業或修畢

國民中學 3 年課程者。 

（二）依「特殊教育學生調整入學年齡及修業年限實施辦法」之規定，經主管機關認定其畢

業資格之國民中學學生。 

（三）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之同等學力者： 

1.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或相當於國民中學教育階段之學校修習三年級課程，持有修    

業證明書。 

2.依國民教育法規定，經主管機關許可參加相當於國民中學階段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

育二年以上，有證明文件。 

3.曾在公、私立國民中學附設補習學校或已立案之私立中級補習學校修業期滿，取得

結業證明書或修業證明書。 

4.經國民中學畢業程度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及格，取得學力鑑定通過證書。 

5.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以上技術士證之資格。 

6.持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肄業之證明文件，符合大陸地區學歷

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歷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國民中學之大陸地區或香港、澳門同級同類學校肄業生，修滿

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 

7.持國外相當於國內國民中學肄業之證明文件，符合高級中等學校辦理學生國外學歷

採認辦法規定者。 

修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國民中學之國外同級同類學校肄業生，修滿相當於國內國民中

學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 

8.其他具備同等學力資格者。 

備註： 

A.持國外學歷報名之學生： 應檢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歷證件及國外學歷歷年 

 成績證明、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入出境紀錄。 

B.持大陸學歷報名之學生： 應檢附經設籍縣市之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認定之證明 

  文件、學歷證件影本及歷年成績證明影本。 

持大陸學歷報名之學生可持下列文件至設籍縣市之地方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

請證明文件： 

1. 大陸地區公證處公證屬實之學歷證件及歷年成績證明及公證書。 

2.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證明。 

3. 國民身分證（無身分證者提供在臺灣地區定居證、戶籍謄本、居留證之一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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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名方式：一律採個別報名 

（一）個別報名：符合報名資格者，請自行上網填寫報名表(考生僅能報名單一班別，不得同

時報名兩個班別)，詳見（五）報名流程和應備資料。 

（二）報名日期和時間：請於上網填寫報名表後，親自或委託至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

學校辦理報名。 

1.開放網路填寫報名表時間： 

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8：00 至 6 月 17 日（星期三）17：00。 

2.親自至本校報名時間： 

1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8：30 至 16：30。 

（三）報名地點：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地址：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四）報名費及繳費方式： 

1.報名費（含考試和分發入學）： 

（1）新臺幣伍佰元整。 

（2）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免繳報名費。 

○1 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低收入戶證明正本及
戶口名簿影本。 

○2 直系血親尊親屬支領失業給付者：應檢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核發之「失業
（再）認定、失業給付申請書暨給付收據」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證明文
件之有效期限以涵蓋報名日期為準）。 

（3）中低收入戶子女報名費減 60%，應檢附鄉（鎮、市、區）公所核發之中低收入
戶證明正本及戶口名簿影本。 

2.繳費方式：現場報名時一併繳費。 

3.報名手續一經完成，概不退還報名費。 

（五）報名流程和應備資料： 

1. 考生請於 109 年 6 月 16 日（星期二）08：00 起至 6 月 17 日（星期三）17：00 自

行上網填寫報名表資料（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報名相片規格請參閱（六）報名注意事項第 1 點，並於確認無誤後，以白色 A4 規格

紙張單面列印，黏貼國民身分證影本（含正反面）在所列印個別報名表指定位置；

使用戶口名簿者，應將影本浮貼於個別報名表。 

2.網路報名後，考生務必於 109 年 6 月 18 日（星期四）8：30 至 16：30 前，攜帶應繳

資料（詳見下表）親自或持委託書（附件一 P.13）至本校，現場繳交資料及報名費，

經審查完畢，始完成報名程序。 

3.本校採現場審件，並於報名現場提供電腦和印表機提供考生修改報名資料。 

考生應繳資料 

（1）繳驗 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單正本及國民身分證（或戶口名簿）正本。 

（2）網路列印之報名表。 

（3）報名費：新臺幣伍佰元整。 

（4）身心障礙及特殊考生應檢附相關合法有效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乙份，正

本驗後發還。 

（5）特殊身分學生應繳交證明文件，逾期未繳交者，一律視為一般生。 

i.凡申請特殊應考服務考生應另附「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

申請表」（附件二 P.15）。 

ii.本考試全面使用冷氣試場服務，選擇不使用冷氣試場的考生，應另填「非冷氣試

場應考服務申請表」（附件三 P.17），選擇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試場。 

iii.其他證明文件：以特殊身分（身心障礙學生、原住民學生、僑生、蒙藏生、政府

派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退伍軍人）報名者，需繳交「特殊

身分證件影本黏貼表」（附件四 P.19），並黏貼「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標準及應

繳證明文件一覽表」（附件五 P.21-P.28）規定的證明文件影本 1 份（正本驗後退

http://mail.bctest.ntnu.edu.tw/user/桌面/簡章第二頁修正.doc#附件三#附件三
http://mail.bctest.ntnu.edu.tw/user/桌面/簡章第二頁修正.doc#附件三#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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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六）報名注意事項： 

1.考生報名相片，請使用 108 年 11 月（含）以後所拍攝 2 吋正面以頭部及肩膀頂端五

官近拍清晰脫帽光面淺背景彩色相片。相片模糊不清、規格不合或拍攝時間不符者，

須更換後始准報名。 

2.身心障礙考生按「身心障礙學生考試服務辦法」（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24 日臺參字第 1010133145C 號令）辦理報名。 

3.准考證如有毀損或遺失，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考生本人身分證件及與報名時同式 2 吋

相片 1 張，向各考場試務辦公室申請補發，准考證須妥為保存，考試結束後不再補

發。 

4.持國外學歷或大陸學歷報名之學生，如因不及取得駐外單位驗證或地方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認定之證明文件，得附相關證明並切結於各項入學管道報名時繳交符合入學

資格之正式學力證明文件後，先准其報考。 

5.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試場

全面開放使用冷氣，冷氣溫度以設定於攝氏 26~28 度為原則。因冷氣開放係屬服務

措施，若臨時發生跳電、冷氣故障，無法修復，將開啟門窗及風扇，繼續考試，考

生不得要求加分及延長考試時間。 

6.報名時應詳閱本校特色招生錄取門檻，未達錄取門檻者不予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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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試科目和日期 

（一）考試科目 

本校特色招生考試科目包含數學、英語二科。考試科目、考試長度、題型和題數及命

題依據如下：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 

考試科目 考試長度 題型和題數 命題依據 

數學 80 分鐘 選擇題 30 題：非選擇題 2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數學學習領域/國中階段能力指標

及其延伸 

 

 

國際交流班 

考試科目 考試長度 題型和題數 命題依據 

英語 80 分鐘 
英語聽力：選擇題 20 題 

英語閱讀：選擇題 40 題 

「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綱要」 

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國中階段能力

指標及其延伸 

※相關試題，請參考本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歷屆考古題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二）考試日期和時間： 

1.考試日期：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 

2.考試時間，如下表所示： 

考試日期 

6月 21日 

（星期日） 

 

                       

招生班別 

         考試科目 

考試時間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 國際交流班 

08:20 預備鈴 預備鈴 

08：30-08：40 考試說明 考試說明 

08：40-10：00 數學 英語(聽力及閱讀) 
英語聽力測驗於 8：40開始播放 

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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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試地點 

考場地點設在本校，考場平面圖、試場分配表及試場編號於 109 年 6 月 20 日公布於本 

校網站(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及校門口，考生可於 109

年 6 月 20 日（星期六）16：00 至 18：00 至考場認識環境，為維護試場環境品質，不得進

入試場。 

 

五、申請試題疑義釋復 

考試後若對試題有疑義，可於 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14：00 至 17：00，填寫申請

表格，傳真至（03）3813015「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辦理（試題疑義釋復申請

表，見附件六 P.29）。 

六、成績查詢：  

（一）請考生於109年6月22日（星期一）17:00後至線上查詢，查詢網址：   

      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二）因作業時間緊湊，本委員會僅提供線上查詢成績，不提供書面通知。 

七、成績複查 

（一）申請日期：1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09：00 至 12：00。 

（二）手續： 

1.請填寫「複查成績申請表暨結果通知書」（附件七 P.31），親自或委託（委託書，附

件一 P.13）至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由考生本人或其監護人申請，並於現

場回覆。 

2.複查費每科新臺幣 50 元整。 

3.申請複查以 1 次為限。 

（三）成績複查結果如有異動，按本考試計分方法重予計算，更正考生成績並發給結果通知

書。 

 

八、成績使用 

本考試成績限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有效。 

 

九、申訴處理方式 

考生對於本考試各項試務作業（不包含試題疑義釋復）認為有影響其權益者，應於 109

年 6月 21日（星期日）17：00前，以書面方式向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提出申訴，

逾期不再受理，詳見附件八(P.33)「109學年度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

學申訴案件處理實施方式」及附件九(P.35)「試務申訴案件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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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分發作業 

一、網路選填志願 

（一）報名本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者，一律採取網路選填分發志願，凡逾期未完成登記

者，一律不予分發。 

（二）未達錄取門檻者不予分發。 

（三）考生應詳閱說明，慎重選填志願，參與桃連區免試入學會考之應屆或非應屆畢業生，

應於原免試志願序間，增列特招志願序 

（四）考生須詳細閱讀網路選填志願操作說明及選填注意事項，並確認選填志願表中所列之

各志願是否正確，選填志願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志願無效。 

（五）若曾經多次列印志願表，請檢附最後列印之志願表。 

（六）志願表印出後不得塗改，且繳出後若與本校系統內之資料不符者，以 109 學年度桃連

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系統內所封存之資料為準，且不得異議。經列印出之志願表，若因

網路選填錯誤導致校名、班別與簡章不符或無法辨識時，該項志願視同作廢，由報名

學生自行負責，不得異議。 

（七）網路正式選填志願時間：1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12：00 起，至 6 月 24 日 

（星期三）12：00 止，網址為：桃連區免試入學系統
https://tyc.entry.edu.tw/NoExamImitate_TL/NoExamImitate/Apps/Page/Public/ChooseSys.a

spx。 

二、繳交志願資料 

報名本校特色招生考試者，繳交志願資料及方式如下（不受理通訊報名）。 

（一）備齊志願資料 

1.一律採取網路選填分發志願，凡逾期未完成登記者，一律不予分發。 

2.分發網站載有詳細系統操作說明，請詳閱後審慎進行志願選填。 

3.志願選填完成並於系統頁面上確認送出後，即無法再次修改志願內容，請多加留意。 

（二）繳表程序 

報名之考生於志願選填完成後，需自行列印出志願表，並請家長（或法定代理人）

及學生本人簽名確認後，於送件當日（109年6月30日 星期二 上午8：30~12：00；下

午13:30~16:30止），由考生（或委託人）攜帶相關證明文件正本（驗畢即還），至桃連

區免試入學主辦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級中等學校 （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155

號）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招收件窗口現場親自或委託（委託書，見附件

一P.13）辦理繳交，未於規定期限內繳交者，視同放棄參加本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三、成績採計 

以「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入學考試」之數學、英語成績作為分發依據。 

四、分發方式 

（一）報名學生會考成績應達最低錄取門檻： 

數理邏輯國際特色班-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應達數學科精熟(A)及 2 科基礎(B++)以上。 

國際交流特色班-109 年國中教育會考成績應達英文科精熟(A)及 2 科基礎(B++)以上。 

（二）達前項門檻之報名學生，依其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考試成績計算總成績，以總成績

高低排序，再以各生志願資料內之志願選填（含免試）順序依序擇一志願分發。 

（三）若總成績相同時，則依同分參酌條件依序分發，如經比序後仍全部相同且所選班別剩

餘招生名額不足時，則予以增額錄取。 

（四）特殊身分學生經加分優待後，應達該班別最低錄取標準，並應達本校特招之錄取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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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發放榜 

（一）時間 

109 年 7 月 8 日（星期三）11 時。 

（二）分發結果查詢 

公告於本校網站，並得於桃連區免試入學委員會網站（https:// tyc.entry.edu.tw）查詢， 

 配合免試入學放榜，本會不另發「分發結果通知單」。 

六、分發結果複查  

（一）已經錄取桃連區免試入學者，不予分發至本校特招志願 

（二）報名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學生對分發結果有疑義時，得申請分發結果複查，惟不

得要求更改原報名志願中所選填之志願及順序。 

（三）申請分發結果複查，請依下列規定辦理： 

1.申請時間：1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16：30 前，逾期不予受理。 

2.申請手續：依下列規定辦理，否則不予受理。 

（1）填妥「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附件十 P.37），持身分證明文件親自或委託（委託

書，見附件一 P.13）至桃連區免試入學主辦學校桃園市立陽龍潭中等學校(地址：

桃園市龍潭區神龍路 155 號）現場辦理，並黏貼「分發結果通知單」影本。 

（2）複查時繳交複查費新臺幣 50 元整及貼足限時郵票之回郵信封。 

（3）複查申請僅接受現場或委託辦理，不受理郵寄、電話申請。 

（四）申請複查以一次為限，且一經收件，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件及退費。 

（五）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門檻及標準，經 109 學年度桃連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   

及本校審議後增額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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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報到入學 

一、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經錄取者，應攜帶國中畢業證書正本或同等學力相關證明書 

正本至本校報到，不得申請保留報到資格；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 

（一）報到日期：109 年 7 月 10 日（星期五）。 

（二）報到時間：09：00 至 11：00。 

（三）報到後放棄，請填寫「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附件十一 P.39），截

止時間為 10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14：00 止。 

二、錄取學生註冊入學後，如有發現報名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資料內容與事實不符， 

或未完成其他入學管道資格放棄者，或其他不法情事者，取消其錄取資格。 

 

陸、其他 

一、 凡報名參加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之學生對本項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作業有相關 

疑義，得以書面（分發結果申訴書，附件十二 P.41）向本校提出申訴，疑義申訴截止

日期：1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16：30 前。 

二、 其他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章處理之，若有相關法令規章未能明定而造成疑義者，

由本校召開招生委員會議研議處理方案。 

三、 本校對於考生個人資料使用範圍、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如下： 

（一）考生於完成本校之報名程序後，即同意本校因作業需要進行考生身分認定、成

績計算作業運用。 

（二）本校於報名表中對於考生資料之蒐集，係為考生成績計算、資料整理、登記、

分發及報到作業等招生作業必要程序，並作為後續資料統計及考生至本校報到

註冊作業使用，考生資料蒐集之範圍以報名表所列各項內容及特色招生考試分

發入學考試成績資料為限。 

（三）本校蒐集之考生資料，因招生、統計與考生註冊作業需要，於考生完成報名作

業後，即同意本校及教育部進行使用，使用範圍亦以前項規定為限。 

（四）考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規定，當事人依該法行使之權利，將不因報名作

業而拋棄或限制，惟考量招生作業之公平性，考生報名之相關證明文件應於報

名時一併提出，完成報名作業後不得要求補件、修改或替換，未附證明文件或

證明書中各欄填寫不全者，一律不予採認，所繳報名費用及相關證明文件亦不

退還。考生若不提供前開各項相關個人資料，本校將無法進行考生之分發作業，

請考生特別注意。 

（五）完成報名程序之考生，即同意本校對於考生個人資料蒐集類別、使用範圍、方

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校對於考生個人資料進行蒐

集或處理。 

四、如遇颱風警報或發生重大天然災害時，請至本會查詢所發布之緊急措施消息。  

五、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會審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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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試題示例請見附錄一。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答案卡畫記法請見附錄二。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數學科答案卷使用注意事項請見附錄三。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試場規則請見附錄四。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請見附錄五。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   

  考試分發入學簡章發售辦法請見附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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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附件一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委託書 

學生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委託 

類別 

特色招生 

考試入學 

出生 

年月日 
 委託項目 

□個別報名      □複查成績 

□志願選填繳件     □錄取結果複查 

□錄取報到            □放棄錄取資格 

本人及子女因故未能親往送件，委任               持本人身分證明文件代向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

入學主辦學校辦理上列委託事項之相關手續。 

此致 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年    月    日 

委託人 
(簽章) 

注意

事項 

1.委託人應為家長 (法定代理人或監護

人)，並應在本委託書下方黏貼其身分證

影本(正本驗畢即還)。 

2.受委託人應為年滿 20 歲之成年人，並

應在下方黏貼其身分證影本(正本驗畢

即還)。 

受委託人 

(簽章)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正面) 受委託人身分證影本(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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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身心障礙、重大傷病及突發傷病考生應考服務申請表 
 

姓 

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108 年 11 月（含）以後

拍攝 2 吋正面以頭部及

肩膀頂端五官近拍清晰

脫帽光面淺背景彩色相

片 1 張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通 

訊 

處 

       市（縣）       區（市、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 

電話 （  ） 

緊急聯絡人  

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畢 

(結) 

業 

學 

校 

_________縣（市）            

___________國中

（_________高中

附設國中） 

畢 

（結） 

業 

年 

畢  

民國_____年 業 

結  

輔
導
老
師 

導
師
或 

姓名  

電話 
學校電話： 

行動電話： 

申 

請 

服 

務 

項 

目 

試題

卷別 

普通試卷 

放大試卷 

試場 

延長作答時間 20 分鐘（休息時間相對減少） 

提早 5 分鐘入場 

行動不便或身體病弱者安排在一樓或設有電梯之試場應試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輔
具(
准
予
自
備
） 

□一般電腦（作答用）及列表機（一律由考場準備） 

□特殊桌椅（桌高_____cm以上，桌面長寬_____cm×_____cm以上）（由考生自備）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說明） 

作答

方式 

選擇題型： 

□代謄至答案卡（□一般電腦 □題本畫記） 

繳驗

證件 
□特殊考生之相關醫療診斷證明正本 

考生簽章  導師或輔導老師

簽名(非應屆畢業

生此欄無需簽名) 

 

審查小組承辦人簽名  

家長或監護人

簽名 
 審查小組認定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審查小組說明  

註：試務人員將依據考生障礙類別，提供必要的提醒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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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非冷氣試場應考服務申請表 

 

國中學校代碼：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未填寫本表考生，一律安排在冷氣試場應試。 

2. 考生選擇使用非冷氣試場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變更試場。 

姓名  性別 
男 

女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班級  座號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
請
非
冷
氣
試
場
理
由 

  

考生

簽名 
 

家長

簽名 
 

承辦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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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報名條碼黏貼欄 

（※請勿填寫） 

 

附件四 

特殊身分學生證件影本黏貼表 

 

姓 名  
特殊身分 

學生類別 

□身心障礙生 

□原住民生(有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 

□原住民生(無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 

□僑生 

□蒙藏生 

□政府派外工作人員子女 

□境外優秀科技人才子女 

□退伍軍人 
畢 (修 )

業 
學 校 

 班級  座號  

說明： 

一、非以特殊身分學生報名者免繳本表。 

二、特殊學生身分請擇一勾選。 

三、個別報名之特殊身分學生證件正本及影本均需至本校驗證，正本驗後退還，影本請黏貼

於本表。 

 
特殊身分學生證件影本浮貼處（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摺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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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特殊身分學生升學優待標準及應繳證明文件一覽表 

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身心 

障礙生 

法規：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102.8.22 修正) 

第三條身心障礙學生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學校五

年制新生入學，依下列規定辦理；其入學各校之

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 

一、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二十

五計算。 

二、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

分之二十五計算。 

前項第一款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第二款

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

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

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

分之二限制。 

持有下列證明之一者： 

1.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

明。 

2.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

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鑑

定為身心障礙，應安置就學

之證明文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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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原住民生 

法規：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

(103.7.23 修正) 

第三條原住民學生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學，除

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招生不予優待

外，依下列規定辦理；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

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

校（系、科）招生名額： 

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 

(一)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十

計算。但取得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

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三十五計算。 

(二)參加特色招生學科考試分發入學者，依其採計成

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但取得原住民文

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者，以加總分百分之三十五

計算。 

(三)參加特色招生術科甄選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

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

第一款第二目、第三目、第二款及第三款經加分優

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但下列情形之一者，其招生名額外加

比率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一、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

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

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 

二、原住民聚集地區、重點學校及特殊科系，得衡酌學

校資源狀況、區域特性及入學管道，依原住民學齡

人口分布情形及就讀現況專案調高比率；其調高之

比率，高級中等學校，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大專校院，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會商中央原住

民主管機關、相關機關及大專校院定之。 

1.本人之全戶戶口名簿，戶口

名簿上並應有山地原住民或

平地原住民記事。 

2.原住民生如取得原住民文化

及語言能力證明者，須另附

證明。(註) 

註：原住民文化及語言能力證

明，採下列二種方式擇一

取得： 

(1)參加中央主管機關辦理之

原住民生升學優待取得

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考

試(以下簡稱能力考試)，

考試合格者。 

(2)參加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

會辦理之「原住民族語言

能力認證」，考試合格

者。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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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僑生 

法規：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106.09.05 修正) 

第十條依第六條或前條規定回國就讀國民中學以上之

僑生，於畢業當年參加下一學程新生入學者，其

優待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其入學各校之名額

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

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 

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或大學附設之五年

制專科部： 

(一)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之二

十五計算。 

(二)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

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

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及第三款經加分優待後成績

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

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

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

分之二限制。 

僑生畢業當年參加第一項所定升學優待，以一次為

限，並僅適用於畢業當年，於下次學程考試，不予

優待。 

僑務委員會僑生處就學輔導科

核發報名本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五專入學之僑生身分證明。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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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蒙藏生 

法規：蒙藏學生升學優待辦法(104.01.29 修正) 

第五條蒙藏學生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

學，除博士班、碩士班、學士後各學系招生

不予優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其入學各校

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 

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 

(一)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分

之二十五計算。 

(二)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

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

序，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及第三款經加分優

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

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

進位法，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

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

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

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限制。 

1.蒙藏委員會核發之族籍證明。 

2.戶籍證明文件。 

3.教育部委託學校或團體組成

之甄試委員會出具蒙語、藏語

等語文甄試合於報名本項入

學招生予以優待之成績證明

(有效期限為二年)。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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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政府派外
工作人員
子女 

法規：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返國入學辦法

(103.12.26 修正) 

第十二條前條所定派外人員子女，入學高級中等學校

者，其優待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返國就讀一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

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返國就讀超過一學年且在二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

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五

計算。 

三、返國就讀超過二學年且在三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

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

算。 

第十三條第十一條所定派外人員子女，入學專科學校五

年制者，其優待方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返國就讀一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

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返國就讀超過一學年且在二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

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五

計算。 

三、返國就讀超過二學年且在三學年以下者：參加特色

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加總分百分之十計

算。 

第十六條第十二條各款第一目及第十三條各款第一目

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第十二條各款

第二目、第十三條各款第二目、第十四條及第

十五條經加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前四條所定返國就讀時間，自實際入學日起算。依

本辦法分發、輔導入學或依前四條錄取之名額，採

外加方式，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招生

名額。 

前四條所定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

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

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

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

參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

分之二限制。 

前四條所定優待方式，以一次為限，並僅適用於畢

業當年。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

發「國民中學」入學函

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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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境外優秀
科技人才
子女 

法規：境外優秀科學技術人才子女來臺就學辦法

(102.8.26 發布) 

第七條科技人才子女依本辦法來臺就學，於完成申

請就讀學校學程後，如繼續在臺升學，其入

學方式應與國內一般學生相同；其參加高級

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學，除博士班、碩士

班、學士後各系、醫學系、牙醫學系、中醫

學系招生不予優待外，依下列規定辦理；其

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

生名額： 

一、高級中等學校、專科學校五年制： 

(一)來臺就讀未滿一學年者： 

1.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

分之二十五計算。 

2.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

加總分百分之二十五計算。 

(二)來臺就讀一學年以上未滿二學年者： 

1.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

分之十五計算。 

2.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

加總分百分之十五計算。 

(三)來臺就讀二學年以上未滿三學年者： 

1.參加免試入學者，其超額比序總積分加百

分之十計算。 

2.參加特色招生入學者，依其採計成績，以

加總分百分之十計算。 

… 

前項第一款各目之１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

比序；第一款各目之２、第二款及第三款經加

分優待後分數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所定外加名額，以各校（系、科）原核

定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二計算，其計算遇小數

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但成績

總分或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

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酌至最後

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百分之二

限制。 

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分發「國

民中學」入學函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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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分別 
升 學 

優 待 標 準 
應繳證明文件 

退伍軍人 

法規：退伍軍人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優待辦法(107.11.13修正) 

退伍軍人於退伍後參加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新生入學，….，依下列規

定辦理；其入學各校之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占各級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原核定各校（系、科）招生名額：參加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

學校五年制特色招生入學…，其考試成績優待如下： 

 

一、在營服役期間五年以上者： 

（一）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 25%計算。 

（二）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20%計算。 

（三）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15%計算。 

（四）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10%計算。 

二、在營服役期間四年以上未滿五年者： 

（一）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 20%計算。 

（二）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15%計算。 

（三）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10%計算。 

（四）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5%計算。 

三、在營服役期間三年以上未滿四年者： 

（一）退伍後未滿一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 15%計算。 

（二）退伍後一年以上，未滿二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10%計算。 

（三）退伍後二年以上，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5%計算。 

（四）退伍後三年以上，未滿五年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3%計算。 

四、在營服役期間未滿三年，已達義務役法定役期者（不含服補充

兵役及國民兵役者），且退伍後未滿三年者，依其採計考試

科目成績，以加原始總分 5%計算。 

五、在營服現役期間因下列情形不堪服役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

證明，於免役、除役後未滿五年者： 

（一）因作戰或因公致身心障礙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

以加原始總分 25%計算。 

（二）因病致身心障礙者，依其採計考試科目成績，以加原始

總分 5%計算。 

 

 

 

 

 

 

 

 

1.軍官：國防部核准

退伍證明文件。 

2.士官、士兵：各主

管總司令部核准

退伍證明文件。 

3.替代役：主管機關

核准退役證明文

件。 

4.因殘免役或除役

者：主管機關核准

免役或除役證明

文件。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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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其他方式入學者，由各校酌予考量優待。 

替代役役男服役一年以上期滿，或服役期間因公或因病致身心障礙
而免役或除役領有撫卹證明者，報考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得依替代
役實施條例第二十一條第三款規定，準用前項第二款第四目、第五
目規定辦理。 

依前二項規定加分優待錄取之學生，無論已否註冊入學，均不得再
享受本辦法之優待。 

第一項第一款總積分經加分優待後進行比序，第二款及第三款經加
分優待後成績應達錄取標準。 

第一項及第二項外加名額以原核定招生名額外加2%計算，其計算
遇小數點時，採無條件進位法取整數計算。但成績總分或總積分經
加分優待後相同，如訂有分項比序或同分參酌時，經比序或同分參
酌至最後一項結果均相同者，增額錄取，不受2%限制；技術校院
進修部或專科學校夜間部之班別，其招生名額外加比率，得不受2%

限制，並報中央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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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試題疑義釋復申請表 
 

申請資格：限考生本人或考生就讀學校教師。 

申請時間：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14：00 至 17：00。 

受理單位：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申請方式：請填妥本表，於申請時間內傳真至(03)3813015。 

考試科目：＿＿＿＿＿＿＿＿＿＿＿   考生姓名：＿＿＿＿＿＿＿＿＿＿＿＿ 

准考證號碼：＿＿＿＿＿＿＿＿＿＿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申請教師姓名：＿＿＿＿＿＿＿＿＿   就讀／服務學校：＿＿＿＿＿＿＿＿＿ 

（申請者若為考生就讀學校教師，免填「准考證號碼」。） 

 

考試

科目 
 

題號  

疑義 

內容 
 

注意事項： 

1. 每張申請表限提問 1 題，若需提問 1 題以上，請影印本表後使用。 

2. 申請試題疑義釋復，須載明所問疑義於「疑義內容」欄內，請保持字體端正以利傳真辨識。 

3. 考生題本與公告版本完全一致，恕不受理題本內容與公告版本差異之疑義申請。 

4. 疑義釋復內容公布時間：109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12：00 後， 

  網址：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 

 

 

 

申請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 傳真：_______________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附件 

  30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附件 

  31 

附件七 

複查成績申請表暨結果通知書 
 

申請資格：考生本人、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 

打※欄位申請者請勿填寫。 

申請日期：109 年 6 月 23 日             ※收件編號：         ＿＿＿＿＿  

考試日期 109 年 6 月 21 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    ） 

考試科目 欲複查目科請打「」 複查結果 

數  學  ※ 

英語  ※ 

複 查 結 果 

處 理 
※ 

注意事項： 

一、 申請成績複查日期和時間：109 年 6 月 23 日（星期二）09：00~12：00。 

二、 申請者請以正楷填寫並簽名。 

三、 請務必在所欲複查之考試科目欄內確實打「」，否則不予受理。 

四、 請填寫本表至本校（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由考生本人、其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親自或委託 （委託書見附件一，第 13 頁）申請。 

五、 複查費每科新臺幣 50 元整。 

六、 每次考試申請複查以 1 次為限。 

七、 申請複查不得要求查看或影印答案卡（卷）。成績複查結果如有異動，按本考試計分方法

重予計算，更正考生成績並發給本結果通知書。 

 

申請者簽名：      

 

聯絡電話：＿＿＿＿＿＿＿＿＿＿____ 

 

※複查結果存查表 

教務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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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109學年度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申訴案件處理實施方式 

一、109 學年度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以下簡稱本考試）分發入

學各區試務委員會辦理學校為建立正確之申訴管道，以保障考生權益，成

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負責處理考試事宜之各種申訴及偶發事件。 

二、參加本考試之考生，對於各項試務作業認有影響其權益，或對考試分發結

果有疑義者，應填寫「試務申訴案件申請表」（附件九 P.35），或「分發結

果申訴表」（附件十二 P.41），以書面向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提出申訴，

申訴表內容應書明考生姓名、家長姓名、地址、聯絡電話及詳細事由。 

三、考生之家長（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得為考生之代理人提起申訴。 

四、申訴表應於規定期限內以限時掛號郵寄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以郵戳為

憑），信封上註明「申訴表」字樣，逾期不再受理。 

五、考生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申訴人於「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

組」未做成評議前，得撤回申訴，申訴一經撤回，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提起

申訴。 

六、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於收文後即擇期召開「申訴及緊急事件處理小組會

議」，並於會後一星期內以書面答覆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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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試務申訴案件申請書 
 

申請日期：109 年 6 月 21 日          ※收件編號：         ＿＿＿＿＿  

考試日期 109 年 6 月 21 日 准考證號碼           

考生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聯絡電話 （    ） 

通訊地址  

申訴詳細內容 

 

 

考生注意事項： 

一、申訴案申請日期：109 年 6 月 21 日（星期日）17：00 以前提出申請。 

二、本申請表之資料，請以正楷填寫，考生與考生家長（或監護人）須親自簽名，否則不受

理此申訴案件。 

三、請填寫本表（裁下或影印使用），親自送至本校或以限時掛號郵寄至本校（桃園市立大園

國際高級中等學校，地址：桃園市大園區大成路二段 8 號），日期以郵戳為憑，並在信封

上註明「申訴表」字樣，逾期不再受理。 

 

 

考生簽名：           

                  考生家長（或監護人）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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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分發結果複查申請書 

 

學生姓名  複查類別 
□免試入學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身分證統一編號  原就讀國中  

聯絡電話 日：(   )           夜：(   )          手機：(   ) 

聯絡地址 
※請正楷填寫報名學生本人之詳細通訊處 

□□□ 

分發結果 

□未錄取 

□錄取，錄取學校：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錄取科別：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複查原因  

申請複查日期 109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說明： 

1.由學生或家長填寫複查申請書，逕向桃連區免試入學主辦學校（桃園市立龍潭高級

中等學校 ）申請。 

2.複查時繳交複查手續費新台幣 50 元整及回郵信封（貼足限時郵票）。 

3.如遇特殊之情形，可接受傳真辦理，事後再行郵寄補件。 

4.複查結果若符合錄取標準，則增額錄取。 

 

 

 

 

 

 

 

「分發結果通知單」影本浮貼處 

（如未收到者請附身分證正面影本，並請貼牢，超出頁面請自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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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一聯  錄取學校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日期：109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 

已報到學生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 

第二聯  考生存查聯 

姓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本人自願放棄貴校之入學錄取資格，絕無異議，特此聲明。 
此致                 

（錄取學校全銜） 

學生簽章：_______________ 

父母雙方（或監護人）簽章：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日期：109 年   月   日 

錄取學校蓋章 
 

   注意事項： 

   一、錄取考生欲放棄錄取資格者，請填妥本聲明書並經學生、父母雙方或監護人親自簽章後，
檢附學生申請結果通知書，於 109 年 7 月 13 日（星期一）14：00 前由考生或家長親自送
至錄取學校辦理。 

   二、錄取學校於聲明書蓋章後，將第一聯撕下由學校存查，第二聯由考生領回。 

   三、錄取考生應充分理解 109 學年度桃連區免試特招一次放榜原則。 

   四、聲明放棄錄取資格手續完成後，不得以任何理由撤回，請考生及家長慎重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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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分發結果申訴書 

                                                      收件編號：         (申請人免填) 

 

申

訴 

學

生 

姓 名  

身 分 證 統 一 編 號  
特 殊 身 分 

名   稱 (一般生免填) 

通 訊 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日：(  )     夜：(  )     手機： 

家 長 

或監護人姓

名 

 簽 名 ( 章 )  

聯 絡 電 話 
 

分發結果 

(如已錄取者請註明錄取之學校、班別) 

申訴請求事項及其事實、理由(如有佐證資料，請檢附於本表。) 

一、請求事項： 

 

 

二、事實： 

 

 

三、理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請填妥本申訴表由學生或家長(監護人)親自至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

學校教務處辦理，並請檢附「分發結果通知單」影本，正本查驗後發還。  

二、本申訴表學生資料應親自以正楷填寫正確。 

三、申請截止日期：109 年 7 月 9 日(星期四)16：30 止，逾期不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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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試題示例 

【數學試題示例】 

示例一 ：選擇題型 

某汽車在高速公路上一路北上由甲地駛至乙地的平均時速為 84 公里/小時，該汽車接著繼續

北上由乙地駛至丙地的平均時速為 96 公里/小時。已知該汽車由甲地駛至丙地的整段行程中

共花了 90 分鐘，且行駛了 134 公里。則該汽車由甲地駛至乙地花了多少分鐘？ 

(A)80 

(B)70 

(C)60 

(D)50 

 

示例二：非選擇題型 

已知有 n 個正整數，其中有一數是 61，平均是 35；若將 61 移除，剩下來 1n 個數的平均數

是 33，試求這 n 個正整數中最大數的最大值。(4 分) 

 

 

 

 

 

【英語試題示例】 

示例一 ：單題 

 

 

 

 

示例二：題組 

閱讀測驗 

Finland is a country frequently discussed in news articles and often ranks among the best 

in international reports about education and social welfare. Therefore, it doesn’t come as a 

surprise that Finland won the title for 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However, the Finns think differently of themselves. They try to make 

their point by citing a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report on Unipolar Depressive 

Disorder, an emotion-related health problem. The report shows that the number of Finns 

Although Jack could hardly walk because of a car accident, he still kept a(n) _____ attitude  

and tried his best to help those in need.  

(A) average  (B) changeable  (C) optimistic  (D) prot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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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ffering is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 Finnish scholar, Frank Martela, said the results 

of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had to be read carefully.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questions 

used to measure happiness actually favored Finland’s social condition. In the report, people 

rated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on a zero to ten scale, and their responses had everything to do 

with how much their basic needs were met. In other words, those who made more money were 

more likely to rate their quality of life higher on the scale.  

In contrast, in the Gallup 2017 Global Emotions Report, people were asked to report their 

emotion-related experiences on the previous da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like Colombia or 

Guatemala, turned out on top among the world’s happiest countries. In these countries, 

happiness couldn’t be explained by their Gross Domestic Products (GDPs), which were lower 

than countries such as Finland, but by things like friendship and family. In fact, in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actually ranked high on the section that 

emphasized happy emotions, but they still didn’t end up among the top because of poverty and 

high crime rates. After all, what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valued more was well-being, 

not actual happiness.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of the passage? 

   (A) Finns Not That Mentally Healthy as You See.  

   (B) Why Countries in Latin America Drop from the Top. 

   (C) How Happiness Is Measured Determines Who Is the Happiest. 

   (D) Finns Feeling Unhappy about Being the Happiest in the World. 

 

 Below is a list of the writer’s points made in the passage.  

a. Why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failed to rank high in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b. Different types of questions asked to measure happiness in two different reports 

c. The public’s thoughts on Finland and the Finns’ thoughts on themselves 

   In what order does the writer make his points? 

   (A) abc.  (B) bac.  (C) cab.  (D) cba. 

 

What might Latin Americans say in response to the 2018 World Happiness Report? 

   (A) “We aren’t happy to fall from the top!” 

   (B) “Money alone can’t buy us happiness!” 

   (C) “We can tell who’s happier because of GDP.” 

   (D) “The Finns must be tired of being World No.1.” 

 

 

 

 welfare 福祉  cite 引用  contrast 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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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答案卡畫記法 

正確畫記法： 

 
 

 錯誤畫記法： 

 

 

 

 

 

 

 

 

 

 

 

 

 

 

 

【答案卡塗寫注意事項】 

一、作答前，請先檢視下列事項： 

（一）檢視答案卡上准考證號碼與試場座位貼號是否正確且相符。 

（二）檢視答案卡上考試科目與試題本考試科目是否相符。 

（三）檢視答案卡有無汙損、折毀。 

如有錯誤、不符、汙損或折毀等情形，請立即向監試委員反應。 

二、答案卡畫記時，必須用黑色 2B 鉛筆，畫記要清晰均勻，且須畫滿圓圈，但不可超出圈

外。 

三、更正時，請用橡皮擦將所畫之記號完全擦拭清潔，再行畫記。擦拭時，嚴禁在橡皮擦上

沾口水，以免卡片破損。 

四、不得破壞准考證號碼條碼。 

五、答案卡應保持清潔，不可任意挖補汙損，或在圓圈以外任何地方作記號。 

六、答案卡邊緣之黑色條紋及黑點，不得任意增減或汙損，卡片亦不得折疊。 

七、考生若因未遵守上列規定，以致光學閱讀機無法正確閱讀，其後果由考生自行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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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數學科答案卷使用注意事項 

 
一、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汙損答案卷、損壞試題本，或在

答案卷上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二、作答時不可使用量角器，如攜帶附有量角器功能之任何工具，請放在教室前後方地板上。 

三、答案卷作答區分兩部分，第一部分為第一題非選擇題作答區，第二部分為第二題非選擇

題作答區。 
（一）不必抄題。 

（二）須清楚完整地在答案卷上相應的欄位內作答，切勿寫出欄位外。 

（三）若只寫答案，沒有計算過程或說明，該題給予0分。  

（四）務必使用黑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0.5mm〜0.7mm之筆尖），不得使用鉛筆。更

正時，可以使用修正帶（液）。如有書寫不清、汙損或超出欄位外等情事，致電

腦掃描後無法清晰呈現作答結果者，其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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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攜帶

帶 

【附錄四】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試場規則 
一、  考試時考生必須攜帶准考證準時入場，對號入座。准考證須妥為保存，如有毀損或遺

失，考生應於考試當日攜帶與報名時同式相片和身分證件，向考場辦公室申請補發。 

二、  每節考試說明時間不可翻閱試題本，考試說明開始後即不准離場。若經糾正仍強行出

場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三、  數學科考試正式開始後 20 分鐘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四、  每節考試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考生均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

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五、  英語（聽力）試題於 8點 40分正式開始播放後，考生即不得入場亦不得提前離場，

以免影響試場內他人作答，且不得要求重播試題或補考；考生因病、因故（如廁等）

申請緊急離場，應由試務人員安置於適當場所至聽力試題播放完畢後，由試務人員陪

同回原試場應試。 

六、  考試說明開始後即不准離場。若經糾正仍強行出場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考生因病、

因故（如廁等）須暫時離座者，須經監試委員同意及陪同下，始准離座。考生經治療  

或處理後，如考試尚未結束時，仍可繼續考試，但不得請求延長時間或補考。 

七、 文具自備，必要時可用透明墊板，不得有圖形、文字印刷於其上，其他非應試用品請

勿攜入試場，且不得在場內向他人借用。 

八、 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參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以及電子辭典、計算機、

時鐘、鬧鐘、電子鐘、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MP3、

MP4 等），和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其他具有傳輸、通訊、

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物品，一律不准攜入試場。若不慎攜入試場，於考試開始前，

須放置於試場前後方；且電子產品須先關機或拔掉電池。若隨身放置，無論是否使用

或發出聲響，經監試委員發現者，扣該科成績４分。 

九、  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但應試數學科不得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之文

具，經監試委員發現者，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2 分。 

考生可攜帶三角板、直尺、圓規 

 
                           不可攜帶 

        

 

 

 

 

 

 

 

 

可量出

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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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考生應試時不得飲食、抽煙、嚼食口香糖等。若因生病等特殊原因，迫切需要在考試

時飲水或服用藥物時，須於考試前持相關證明經監試委員同意後，在監試委員協助下

飲用或服用。 

十一、考生若需使用帽子、口罩、耳塞等用品，應以不影響辨識面貌為原則，並配合監試委 

      員檢查。 

十二、試場內嚴禁談話、左顧右盼等行為。若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者，或相 

      互作弊事實明確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三、答案（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汙損答案卡（卷）、損壞

試題本，或在答案卡（卷）上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四、答案卡（卷）選擇題須用黑色 2B 鉛筆畫記，修正時須用橡皮擦將原畫記擦拭乾淨，

不得使用修正液（帶），如有畫記不明顯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無法辨認者，其責任

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十五、數學科第二部分非選擇題作答時，書寫內容不得超出答案卷格線外框，且務必使用黑

色墨水的筆（建議使用 0.5mm〜0.7mm 之筆尖），不得使用鉛筆。更正時，可以使用

修正液（帶）。如有超出格線外框、書寫不清或汙損等情事，致電腦掃描後無法清晰

呈現作答結果者，其責任由考生自負，不得提出異議。 

十六、如遇警報、地震，應遵照監試委員指示，迅速疏散避難。 

十七、如遇因故停電導致照明設備無法使用時，無論復電與否均以受影響時間延長考試時

間，但至多以二十分鐘為限。 

十八、考試結束鐘（鈴）響起，監試委員宣布本節考試結束，不論答畢與否應即停止作答，

聽從監試委員指示，交答案卡（卷）離場。交答案卡（卷）後強行修改者，該科考試

不予計分。逾時作答，不聽制止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經制止後停止者，扣該科考

試成績４分。 

十九、考試完畢後必須將答案卡（卷）和試題本一併送交監試委員，經監試委員確認無誤，

然後離場。攜出答案卡（卷）或試題本經查證屬實者，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二十、違反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試

場規則者，其處理方式悉遵照「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

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辦理。 

 

 

 

 

 

 

 

 

 

 

 

 

 

 

 

 

 

 

 

 

英語(聽力)播放異常處理程序及說明 

1.英語(聽力)若因播放設備無法正常播放,應由監試委員立即通知試務中心,

於更換設備後重新播放試題,繼續進行考試。 

2.英語(聽力)每道試題均播放兩次,若於播放過程中發生兩次試題播音均受到

短暫干擾,致使無法聽清楚或完整聆聽試題時,應由監試委員依據「試題播放

紀錄表」重播受干擾之試題,並統一於當天英語(聽力)考試結束後播放,進行

補救。 

3.考生若放棄英語(聽力)補救的權益而離場,不得於考試後要求成績優待或補

考。試題重播期間亦不得離場,若提前離場,將依據試場規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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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考試

違反試場規則處理方式一覽表 

類別 違反試場規則事項 處理方式 

第
一
類
：
嚴
重
舞
弊
行
為 

一、由他人頂替代考或偽（變）造證件應試者。 取消該生參加該次考試資格。 

二、脅迫其他考生或試務人員協助舞弊者。 取消該生參加該次考試資格。 

第
二
類
：
一
般
舞
弊
或
嚴
重
違
規
行
為 

一、於考試說明時段內，翻開試題本作答，或考

試結束後逾時作答，不服糾正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二、考試正式開始後 30 分鐘內經糾正仍強行出

場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三、於考試正式開始後遲到逾 20 分鐘強行入場

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四、惡意擾亂試場內、外秩序，情節嚴重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五、涉及集體舞弊行為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六、交換座位應試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七、交換答案卡（卷）、試題本作答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八、涉及電子舞弊情事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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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類
：
一
般
舞
弊
或
嚴
重
違
規
行
為 

九、試場內取得或提供他人答案作弊事實明確

者，或相互作弊事實明確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故意汙損答案卡（卷）、損壞試題本，或在

答案卡（卷）上顯示自己身分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一、攜出答案卡（卷）、試題本經查證屬實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二、交答案卡（卷）後修改答案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十三、抄錄試題或答案，並攜出試場者。 該生該科考試不予計分。 

第
三
類
：
一
般
違
規
行
為 

一、考試進行中與試場外有手勢或訊息聯繫行為

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4 分。 

二、提早翻閱試題本、提前作答或逾時作答，經

制止後停止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4 分。 

三、於考試期間內攜帶非應試用品如教科書、參

考書、補習班文宣品、計算紙等，以及電子

辭典、計算機、時鐘、鬧鐘、電子鐘、行動

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材（如：

MP3、MP4 等），和穿戴式裝置（如：智慧

型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其他具有傳輸、通

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之物品進入試場，

隨身放置，無論是否使用或發出聲響，經監

試委員發現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4 分。 

四、將電子辭典、計算機、時鐘、鬧鐘、電子鐘、

行動電話、呼叫器、收音機、多媒體播放器

材（如：MP3、MP4 等），和穿戴式裝置（如：

智慧型手錶、智慧手環等）及其他具有傳輸、

通訊、錄影、照相或計算功能等非應試用品

放置於試場前後方，於考試時間內發出聲響

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2 分。 

五、考生僅能攜帶手錶為計時工具，惟電子錶應

解除響鈴功能，若未解除響鈴功能，無論隨

身放置或放置於試場前後方，於考試期間內

發出聲響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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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考生應試數學科攜帶量角器或附量角器功能

之文具，經監試委員發現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2 分。 

七、違反試場規則、秩序，情節輕微者。 扣該生該科考試成績 2 分。 

附記： 

一、英語、數學所列扣分均以扣減至該科成績 1 分為限。 

二、若有本表未規範而影響考試公平、考生權益之事項，應提各區試務委員會議討論。 

二、凡涉及本表各項舞弊或違規行為者，除書面通知考生本人外，並另行通知其相關學校或

機關究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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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 

特色招生考試分發入學簡章發售辦法 

一、發售日期：109 年 1 月 14 日起 

二、發售地點 

(一)集體購買： 

1.本校發函桃連區各國中，調查各校購買「簡章」需求數量。 

2.各國中將簡章需求數量統計表及購買費用，掛號寄回本校 (地址：33743 桃園市大園

區大成路二段 8 號)。 

3.簡章費用請向郵局購買郵政匯票或開立公庫支票，戶名: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

校保管金專戶，帳號: 041038095173，金融機構名稱:台灣銀行中壢分行(購買學生合

計金額開立 1 張即可)。 

(二)個別購買：本校警衛室、教務處。 

三、簡章工本費(簡章可至本校網站下載，歡迎自行下載) 

每份收工本費新臺幣 50 元整。 

四、聯絡電話：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教務處 (03)3813001#225。 

五、桃連區桃園市立大園國際高級中等學校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網站

(http://www.dysh.tyc.edu.tw/ischool/publish_page/55/)，提供您即時掌握相關資訊。 

本校特色招生網址 QR 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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